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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宁德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宁 德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文件

宁委农办规〔2023〕1 号

中共宁德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宁德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加快农垦

改革发展的若干措施

各有关县（市、区）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、农业农村局：

市委、市政府《关于进一步推进农垦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》

（宁委发〔2017〕13 号）施行以来，我市农垦企业化、集团化改

革取得良好成效。为全面增强农垦内生动力、发展活力和整体实

力，更好发挥农垦在现代农业建设中的骨干作用，经研究，提出

如下若干措施：

一、牢牢把握农垦改革总体要求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

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三农”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福建对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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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，按照中央、省、市有关部署要

求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，坚持“农垦姓农”，守住

“不能改小了、不能改弱了、不能改没了”三条底线，加快转变

发展方式，推进资源资产整合、产业优化升级，力争到 2025 年基

本完成全市“垦区集团化、农场企业化”改革，将我市农垦打造

成有效服务闽东特色乡村振兴的“国家队”。

二、持续推进企业化集团化改革

1.各有关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、农垦主管部门要用好我

市“垦际组合”“垦地联合”等改革模式经验，持续推进整合农

垦和地方国有农业资源的探索实践，建强县级新型农垦经营主体。

2.已基本完成企业化集团化改革的福安市、柘荣县，农垦主

管部门要指导农垦企业（集团）进一步明晰产权关系，健全法人

治理结构和经营管理机制，延伸拓展经营范围，并总结改革经验

模式。

3.已初步完成企业化集团化改革的福鼎市、寿宁县，要在

2023 年年底前完成福鼎市翁江茶场、太姥山国有农场、寿宁县龙

虎山茶场企业化改革；霞浦县、古田县要按照“以农为主、服务

于农”的要求，2023 年年底前完成摸底调查，2024 年 6月前调整

完善现有农垦改革方案，2024 年完成集团化改革。

4.未完成企业化集团化改革的蕉城区、周宁县，农垦主管部

门要抓紧研究，于 2023 年年底前提出农垦改革方案，并征求上级

农垦主管部门意见，2025 年完成集团化企业化改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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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加强农垦土地管理利用

1.各有关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、农垦主管部门要巩固扩

大农垦国有土地确权发证成果，推进土地确权发证收尾工作，到

2025 年实现农垦土地“权属应确尽确、证书应发尽发”。

2.各有关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、农垦主管部门要加大督

促农垦国有土地权属纠纷调处力度，切实维护好农垦国有农场合

法权益。及时收回承包或租赁到期的土地，持续清理不规范的合

同，修订国有土地承包租赁管理办法，合理确定新的土地承包租

赁标准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。

3.着力提高农垦土地、闲置厂房等资源资产的利用率，对存

在破坏土地资源、改变土地用途等行为，进行依法依规处理。

四、拓展农垦服务乡村振兴功能

1.支持农垦企业对接乡村振兴富农惠农项目，重点围绕我市

“8+1”特色农业产业，强化农场自主经营或合作经营，发展“一

场一业一品”，到 2025 年，建设一批农产品生产、加工、仓储冷

藏保鲜设施和现代物流中心。

2.支持农垦企业牵头或参与县域农产品公共品牌打造，创新

“品牌共建、资源共享、责任共担”的农垦品牌推广机制，到 2025

年，推荐 2 个以上宁德农垦品牌参与福建名牌农产品评选，5 个

以上宁德农垦品牌纳入“中国农垦”品牌目录。

3.支持农垦企业通过政府授权，以融资贷款等方式投入资金，

承接土地综合整治、高标准农田建设等业务，参与实施“我在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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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有亩田”活动，集中流转撂荒、零散耕地，统筹推进复垦复种。

4.支持农垦企业开展新品种、新技术、新农药、新肥料、新

机具试验示范，推进智能控制、大数据、区块链、云计算等现代

信息技术在产业链各环节的集成应用，到 2025 年，打造 16 个以

上现代农业“五新”示范推广和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平台、新型职

业农民培训平台。

5.支持农垦企业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，围绕农业生产各

环节以及农村发展建设开展社会化服务，提升全产业链服务水平，

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。

五、强化对农垦工作的组织领导

各有关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、农垦主管部门要主导农垦

体制改革创新和新农垦企业的运作运行，把加快农垦改革发展列

入农业农村改革重要内容，制定改革时间表和发展计划目标。建

立建强农垦工作班子，配强工作力量，力争通过三年的努力，实

现农垦改革发展迈上新台阶。

中共宁德市委农村工作 宁德市农业农村局

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3 年 10 月 1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中共宁德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 年 10 月 10 日印发


